附件1

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申请参考材料清单

1.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申请表。
2.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或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或《营业执照》；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身份证；经营用房房产证、不动产权登记、租赁合同、公建民营协议、房产使用证明等有效资料（现场检查时租赁合同需在有效期内，且距离租赁期限届满达2年以上）；政府划拨用房提供有效使用协议。
3.提供社区护理及机构护理的养老机构，应提供《设置养老服务机构备案回执》，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医疗服务合作协议；其他服务机构提供民政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颁发的从事养老、照护或护理服务的资质证明；医疗机构提供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、护理服务区域设置示意图、护理区域床位张数证明，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协议，未受到医保行政处罚的书面说明；近2年内（不足的自开业以来）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、失信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说明，以及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出具的《信用信息报告》。
4.机构工作人员花名册（按照管理人员、护理服务人员、财务人员等类别区分，其中护理服务人员应注明参保人员）、劳动合同、聘用协议（需在有效期内，且满一年）；护理服务人员的养老护理员、医疗护理员、长期照护师职业资格证书，医师、护士资格和执业证书，专（兼）职财务人员资格证书，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等；人员工资发放表及参加单位职工医保的相关证明材料；申请定点前3个月的财务报表，服务人员名单、与服务人员签订的协议或相关服务记录单、支付凭证等；机构配置的联网计算机等服务设施设备清单。
5.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相关的护理服务管理制度（包括服务质量管理）、医保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文本；本机构开展的服务项目及价格明细；申请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，需提供消防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。
6.其他需要提交的资料。
注：以上需提供的证书等申请材料，原则上要求提供复印件，特殊情况下，可要求查阅原件。证书等包含正、副本的，正、副本均需提供。

